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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之選舉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

法、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暨本會章程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選舉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以下簡稱代表），得設選監

委員會處理選舉事務，上級工會派員監選，主管機關得

派員指導。 

    選監委員會由理監事推派會員成立，理事長為召集人。 

第三條 代表選舉應由本會制定選票，並加蓋本會印信及監事會

召集人印章。 

第四條 代表選舉應選名額，依會籍總檢人數順序，以每小組十

五人為單位，並依會員服務單位、現職部門、職等、地

緣相近、公平性及代表性，劃分若干小組，應選代表名

額由理事會審核。 

劃分單位剩餘人數，若超過八人以上得另成一小組，剩

餘人數合併後以不超過二十二人為限。  

第五條 本會會員得為代表選舉人及被選舉人。 

第六條 代表選舉前二十日，本會應將選舉日期、場地及各小組

名單，公告週知所有會員。 

會員如需變更所屬小組別者，應自前項公告之日起五日

內向本會申請變更，由本會依第四條重行辦理小組劃分

並公告之，但每屆代表選舉以申請變更一次為限。 

第七條 代表選舉採無記名單記法辦理。 

第八條 代表選舉應親自選舉，並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次多者



為候補，其票數相同者，以當眾抽籤決定之，本人不在

現場者，由選監委員代為抽籤，候補代表人數不得超過

應選代表名額。 

第九條 代表選舉如選舉人身心障礙不能圈選時，得依其請求，

由選監委員依選舉人之意旨代為圈選。 

第十條 代表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任期自會員代表大會召開

之日起算，出缺時，由候補代表遞補，補足原代表任期。 

代表除因辭職、喪失本會會員資格或有法定解職事由

外，其代表身分不因其他事由而消滅。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選監委員同意時，視為

無效： 

    （一）在選票上圈選一名以上者。 

    （二）在選票上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者。 

    （三）所圈選位置不能辨別為何候選人者。      

     （四）圈選後經塗改者。 

    （五）另外圈寫其他小組成員或沒有候選資格者。 

    （六）在選票上附任何物件，顯有暗號作用者。 

    （七）將選票污染致不能辨別者。 

（八）在選票上簽名、蓋章或捺指模者。 

（九）不加圈選完全空白者。 

（十）不用選舉圈章圈選者。 

第十二條 代表選舉完畢，由選監委員當場公布開票統計結果。 

第十三條 代表選舉完畢後三十日內，由本會發給代表證明書，

並將當選代表名冊，函送主管機關及事業單位備查。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並函主管機關核

備，修正時亦同。 

 


